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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

 

一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

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

且根据审计报告和债权核查情况，已经严重资不抵债。如果公司破产清算，现有

财产在清偿各类债权后将无剩余资产向出资人分配，出资人权益为零。为挽救公

司，避免公司破产清算，出资人和债权人需共同作出努力，共同分担实现公司重

生的成本。因此，重整计划将对公司出资人的权益进行调整。 

二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，重整计划草案

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，应当设立出资人组，对该事项进行表决。 

出资人组由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

册的全体股东（包括全部确权和未确权股东）构成。上述股东在 2022 年 12 月

28 日至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，因交易或非交易原因导致

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，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份的承继人及/或受

让人。 

三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方式 

（一）缩股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 

公司总股本为 599,561,402 股，可用于转增的资本公积金为 1,841,180,496.7

元。以现有总股本为基数，每 3 股缩为 1 股，总股本缩减至 199,853,800.67 股。

缩股后，按照每 10 股转增 92.12 股的比例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，转增股本

1,841,053,211.74 股，总股本扩大至 2,040,907,012.41 股。 

（二）转增股票的用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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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转增所得的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，而是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，部分由投

资人有偿受让，部分向债权人进行分配以抵偿债务及重整计划特别约定事项使用。 

1. 引入重整投资人 

投资人将通过支付重整投资对价的形式，受让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方式形

成的股票，并最终取得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的 80%。投资人预计将获得公司

1,632,725,609.93 股转增后的股票，最终以股转系统实际转增数为准。投资人重

整投资对价用于按照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顺位清偿有担保财产债权（含融资租赁

拟制优先债权）、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、职工债权、税款债权、按债权占比向全

体普通债权人现金清偿，及用于重整成功后维持并扩大产能、销售等提供流动资

金。 

2. 清偿债务及其他特别约定事项使用 

剩余转增后的 208,327,601.81 股将用于抵偿公司债务及重整计划特别约定事

项使用。 

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，预计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，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将得到

实质改善，可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得以提升，将继续为持续经营和持续盈利

创造条件，最大限度维护公司的营运价值，降低重整成本，有利于保护广大出资

人的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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